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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2.21 第八屆理事長交接 

110.09.13 第八屆第 8 次理事會修正第二條 1、2、5.3、6、8.1、8.5 第四條、 

第五條 1.3、第六條 2、5 

111.02.14 第八屆第 14 次理事會修正第六條-8 

第一條 桃園市桃迦儲蓄互助社(以下簡稱本社)放款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依儲蓄互助社放款實 

         施要點、本社章程及理事會依社務需要訂定，並賦予放款委員會對社員放款之最高權限。 

第二條  放款規定 

     1.無擔保放款利率：按日計息，股金外放款年利率 6％，股金內放款年利率 3.6％，專案放款年利率理事 

       會另訂，各項放款利率理事會得視實際需要調整公告。 

     2.無擔保還款期限：自然人社員最長不得超過七年(84 期)，法人社員最長不得超過十年，專案放款理事 

       會另訂，每筆借款需按期償還本金及繳付利息。 

     3.借款償還:社員應按約定償還借款，因故不能按期償還借款時，應向理事會申請協議分期償還借款，但  

       每筆放款辦理協議分期償還以三次為限。未經申請核准者，應加付違約金，並視同全部到期。 

4.借新還舊：該筆借款償還超過二分之一以上者，始可辦理。股金內借款或借款償還至其股金內得不受二

分之一限制。 

 5.最高放款額： 

      5.1自然人社員無擔保放款：借款以不超過其股金結餘加一佰萬元為限。自然人社員擔保放款：經合法 

         不動產鑑定機構鑑價提出足額擔保品，以八佰萬元為限。 

      5.2法人社員無擔保放款：借款以五佰萬元為限。法人社員擔保放款：經合法不動產鑑定機構鑑價提出 

         之足額擔保品，每一法人擔保借款總額以一仟伍佰萬元為限。  

      5.3同一戶籍之自然人社員無擔保借款總額不得超過參佰萬元為限。 

6.無擔保放款：社員每筆借款，依該社員申請借款時前六個月股金加權平均值最高六倍貸放，且不得超過

最高放款額。 

7.借款延期償還計收違約金：社員借款未經申請延期償還核准者，違約金依應付利息乘以違約利率計算，

違約利率最高為百分之十，最低不得為零。違約寛限期為１５天。 

     8.放款委員會審核社員借款有下列之情況應提交理事會審核： 

      8.1 社員申請借款條件超過「無擔保放款」金額規定者。 

      8.2 本社理監事、職員申請借款超過其股金時。 

      8.3 放款委員會認為有需要時。 

      8.4 法人社員申請借款時。 

      8.5 社員申請擔保借款時。 

第三條  貸款資格 

     1.由儲蓄部轉正式社員，未滿一年者之借款，無擔保放款倍數按月累計至當時放款最高倍數。 

     2.無收入或無工作能力之社員借款以不超過其股金結餘為限。 

     3.(貸款年限+年齡)滿 70 歲之社員貸款超過股金時，應由子女連帶保證。 

     4.社員貸款逾期三個月以上者，其連帶保證人限其股金內放款。 

     5.未成年社員（未滿 20 歲）申請借款金額不得超過其股金結餘，並應取得其法定代理人簽署同意。 

     6.未成年社員於年滿 20 歲，未接受入社教育講習，限股金內放款。 

     7.跨社社員，在他社有貸款未清償者，其核貸金額需考量償債能力及個人信用，必要時得酌減貸款額度。

第四條  放款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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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擔保放款：超過股金之借款申請，受理後送放款委員會審查。 

2.擔保放款：另依本社擔保貸款施行細則辦理。 

3.授權放款：理事會授權股金內借款由專職先行核放，於十日內送放款委員會審查追認。 

4.專案放款：另依理事會通過事項公告辦理，未規定事項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五條  保證人規定 

     1.社員貸款有下列情形之一，應提出經放款委員會認可之連帶保證人至少一人擔任保證。 

1.1 超過股金之社員借款經放款委員會認為必要時。       

      1.2 由儲蓄部轉正式社員未滿一年之社員借款超過其股金者。 

      1.3 擔保放款，夫婦應連帶保證。  

     2.保證人資格 

                2.1 迦南教會牧師、本社理、監事及職員除擔任其配偶及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之保證外，本人及配偶不

得為其他社員之借款擔任連帶保證人。 

                2.2 同一家庭除配偶外之其他社員，不得互為擔保。 

                2.3 連帶保證人除社員擔任外，可另覓信用良好之非社員。 

                2.4 每位社員擔任連帶保證人，最多可擔保兩筆借款，且擔保總額上限不得超過股金結餘加陸拾萬元。 

第六條  其他規定 

     1.借款社員、連帶保證人均需親自辦理，並應一次提領借款金額。 

     2.社員借款申請經核准後，逾一個月未辦妥借款合約並取款者，該筆借款申請即自動失效，但擔保借款以 

       一年為限。 

     3.放款委員會得依借款社員以往六個月之存款、還款繳息情形，有無參與社務活動(含社員教育、社員大 

       會)等情形審核之。 

     4.社員有多筆不同利率之借款，不得以較低專案利率之借款，償還較高利率之借款。若有超額還款時，其 

       超過約定償還部分應優先償還最低利率之借款。 

     5.無擔保放款倍數以社員最近六個月儲蓄情況核貸，每少一個月儲蓄者減少一倍，唯最少仍給予兩倍。 

     6.貸款金額減股金結餘大於 60萬元以上(含)，社員應提供聯徵中心個人最近信用資料。 

     7.借款人及連帶保證人應以誠信原則提供財力證明等文件，於借據上應親自簽名及蓋章，並應檢附身分證 

       影本，若拒絕提供或提供不實者，放款委員會應暫停放款。 

     8.每筆貸款不得低於 3 個月內提前還清。 

      

第七條  辦理時間 

     1.申請：授權放款於辦公時間內隨到隨辦。其他放款，需於放款委員會開會前向專職人員提出。 

     2.晤談：放款委員會視需要於本社辦公室開會審查，借款社員與連帶保證人需攜帶身份證件、印章或其他 

             必要證件，視通知到社與放款委員晤談 

     3.取款：社員借款於對保等手續齊備後，社應開立劃線指名禁止背書轉讓支票由借款社員親自簽名及蓋章 

             領取或將款項經金融機構轉帳、電匯支付至借款社員帳戶，嚴禁轉入他人帳戶，匯款費用由社員 

             自付。但借款金額五萬元內授權專職以現金支付由借款人親自簽收領訖。 

第八條  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理事長  簡忠義 


